广东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汕头）示范点申报表
一、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业务范围
	
	是否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

代表人
	姓名
	手机

	
	
	

	联合培养管理专员
	姓名
	所在部门
	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研发领域
	
	每年可接收联合培养

研究生人数
	

	食宿条件
	有无宿舍：

有无食堂：

（如无请说明是否提供补贴）

	科研

情况
	近三年获得（投入）的科研经费
	万元
	其中：

本单位投入
	万元

	
	近三年申请

专利数
	件
	其中：授权

专利数
	件

	
	近三年公开发表论文数
	篇
	其中：核心期刊论文数
	篇

	
	近三年科技成果获奖情况
	

	
	拟提供联合培养研究生的研发项目（列出项目名称）
	


二、申报单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本条件（可续页）
	1.拟聘用企业兼职导师队伍（兼职导师须为申报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在岗工作人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最高学历/学位
职称/职务
已取得成果

（论文、项目、专利、奖项）

（不超过3项）
2.拟提供用于研究生联合培养的项目、经费、实验设备等科研条件
3.已接收本科生、研究生实习、实践情况



填 表 说 明

一、基地联合培养对象为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专业限填专业学位类别或专业领域。

二、本申请书的统计数据要准确无误、有据可查。各项科研项目经费应是单位实际获得并记入财务账目的经费。支撑材料要求如下：支撑材料目录，科研项目请提供立项批文复印件，专利请提供受理通知书或者授权证书复印件，论文提供首页复印件，科技成果鉴定与获奖请提供复印件，副高以上职称人员请提供职称证书复印件，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三、除另有说明外，所填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为近三年以来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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